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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年度确认开发支出转费用化处理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 4月 25 日，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确认开发支出转费用化处理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该议案还须提交

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进行说明如下： 

一、本次确认开发支出转费用化处理 

2020 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是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砥砺前行之年。这一

年，国家医改步伐并未受疫情影响而停滞，各项政策不断实施和加码，带量采购

国家与地方双线推进，医保目录调整和创新药准入模式谈判常态化，医保支付

DRG和 DIP 相继试点，“腾空间，调结构”加速了行业洗牌和格局重构，仿制药

市场份额正不断趋向集中。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以及持续推动的国家医药改革也

导致了药品价格的持续下降，以价换量成为了仿制药市场的长期趋势，企业利润

空间不断被压缩，在研药品所面临的未来市场不确定性也在不断提升。 

为适应医药行业的变化发展趋势，公司确定了“以高端制药为核心，精准医

疗和保健食品为侧翼”的发展战略，公司将聚焦高端药品研发，加大首仿、难仿、

创仿品种的投入。基于上述战略规划，公司在 2020 年对所有在研项目情况进行

了再评估，经审慎判断对部分受行业政策影响较大、市场空间有限、产品竞争激

烈以及投资回报率低的研发项目予以终止研究。本报告期公司终止在研项目共计

3个，相关开发支出转费用化处理，确认相关研发费用金额为 16,542,950.11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

通知》、《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及公司会计政策的



相关规定，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各项资产进行了充分的分析、测试和评估，

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020 年公司计提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83,403,342.81元，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项目 本期计提额（元） 

1 

计提坏账准备 5,978,094.77 

其中：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5,101,746.88 

计提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876,347.89 

2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096,434.36 

其中：计提原材料存货跌价准备 871,624.44 

计提在产品存货跌价准备 291,550.54 

计提库存商品跌价存货准备 1,933,259.38 

3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58,620,000.00 

4 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5,708,813.68 

合计 83,403,342.81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2020 年度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5,101,746.88 元，计提其他应收

款坏账准备 876,347.89 元。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为： 

公司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和财务担保合同等的预期信用

损失进行估计。 

公司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

据的信息，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

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

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

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未来 12 个月内

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

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

生违约的风险，以确定金融工具预计存续期内发生违约风险的相对变化，以评估

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通常逾期超过 30 日，公司



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该金融工具的信

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金融工具于资产负债表日的信用风险较低，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

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公司在单项基础上

对该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款

项和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

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公司不再合理预期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的，直接减记

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 

公司对于应收账款按照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减值准备。公司考

虑了不同客户的信用风险特征，以账龄为基础评估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根

据公司的历史经验，不同细分客户群体发生损失的情况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在计

算减值准备时未进一步区分不同的客户群体。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基于历

史实际信用损失经验计算，并考虑了历史数据收集期间的经济状况、当前的经济

状况与公司所认为的预计存续期内的经济状况。 

鉴于同一款项性质的其他应收款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故公司按款项性质

对其他应收款划分组合。公司基于历史实际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并考

虑了历史数据收集期间的经济状况、当前的经济状况与未来经济状况。 

2、2020 年度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096,434.36 元，对存货计提跌价准

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

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

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

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

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

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本期期末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3、2020年度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58,620,000.00 元，对商誉减值准备的

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如下： 

公司进行年度商誉减值测试。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自购

买日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将其

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

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然后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其账面价值与可收回

金额，如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减值损失金额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资

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

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1）浙江仟源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力生制药”）商誉减值 

海力生制药商誉所在的资产组是公司并购海力生制药形成商誉时所确定的

资产组，该资产组包括海力生制药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长期待摊

费用、其他非流动资产、商誉及经营性流动资产与经营性流动负债。对于海力生

制药商誉所在的资产组（以下简称“海力生制药资产组”），公司采用预计未来现

金流现值的方法计算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公司对海力生制药资产组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的测算参考了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21）沪

第 263号《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商誉减值测

试所涉及的浙江仟源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包含全部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

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经测试，2020年度海力生制药商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5,400,000元。 

（2）杭州保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灵集团”）商誉减值 

保灵集团商誉所在的资产组是公司并购保灵集团形成商誉时所确定的资产

组，该资产组包括保灵集团之子公司仟源保灵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开发支出、

商誉及经营性流动资产与经营性流动负债。对于保灵集团商誉所在的资产组（以

下简称“仟源保灵资产组”），公司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方法计算资产组的

可收回金额。公司对仟源保灵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的测算参考了银信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 262号《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杭州仟源保灵药业

有限公司包含全部商誉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经测试，

2020年度保灵集团商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7,850,000元； 

（3）杭州仟源恩氏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氏基因”）商誉减值 

恩氏基因商誉所在的资产组是公司并购恩氏基因形成商誉时所确定的资产

组，该资产组包括恩氏基因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商誉及经营

性流动资产与经营性流动负债。对于恩氏基因商誉所在的资产组（以下简称“恩

氏基因资产组”），公司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方法计算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公司对恩氏基因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的测算参考了银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 264 号《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杭州仟源恩氏基因技术有限公

司包含全部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经测试，2020

年度恩氏基因商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5,370,000元。 

4、2020年度公司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5,708,813.68元，对无形资产减

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如下：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公司进行减值

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

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

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

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

合。 



（1）联合利康无形资产减值 

公司参考了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 1121 号

《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

无锡联合利康临床检验所有限公司无形资产(专利权)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

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以联合利康存在减值迹象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

用后的净额作为可收回金额，对可收回金额高于账面价值的部分计提无形资产减

值准备。经测试，2020 年度联合利康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3,798,701.28 元。 

（2）苏州达麦迪无形资产减值 

公司参考了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 1120号《山

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苏州达

麦迪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无形资产(专利权)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的

评估结果，以苏州达麦迪存在减值迹象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作为可收回金额，对可收回金额高于账面价值的部分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经测

试，2020年度苏州达麦迪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1,910,112.40元。 

三、本次确认开发支出转费用化处理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确认开发支出转费用化处理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 2020年度

利润总额影响为-99,946,292.92 元。 

四、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确认开发支出转费用化处理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真实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确认开发支出转费用化处理及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

计政策的规定，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

值及经营成果，且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确认开发支出转费用化处理及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事项的实施。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发表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确认开发支出转费用化处理及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真实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意将该事项提

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